
东莞市未成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暂缓情形确认表

序号 未成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暂缓情形
确认是否有该
情形

1

对疫苗的活性成分、任何一种非活性成分、生产工艺中使
用的物质过敏者（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辅料主要包括磷酸
氢二钠、氯化钠、磷酸二氢钠、氢氧化铝等），或以前接
种同类疫苗时出现过敏者。

是 否

2
既往发生过疫苗严重过敏反应者（如急性过敏反应、过敏

性休克、血管神经性水肿、呼吸困难等）。
是 否

3

任何原因（如感冒、胃肠道感染、腹腔感染、局部炎症、

风湿免疫性疾病等）引起发热（腋下体温≥37.3℃）者；

感染性疾病急性期及其他疾病不稳定期（如急性呼吸系统

感染、消化道感染、消化道出血、急性胰腺炎、急性肠梗

阻等）患者；活动性肺结核患者。

是 否

4

神经系统疾病：急性脑病（脑炎、脑梗塞、脑出血等）；

癫痫未控制者（近 6月内有癫痫发作）；严重神经系统疾

病未控制者（如横贯性脊髓炎、吉兰巴雷综合征、脱髓鞘

疾病等）；或其他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患者。

是 否

5

过敏性疾病：过敏性疾病的急性反应期（如哮喘急性发作

伴喘息、气促、胸闷等症状；荨麻疹、湿疹、皮炎发作期

等）；哮喘未控制，尤其是全身应用糖皮质激素时（包括

口服和静脉给药）；过敏性鼻炎急性期等情形患者。

是 否

6

心脏疾病：先天性心脏病伴严重肺动脉高压和（或）有明

显血流动力学改变及心力衰竭等并发症；先天性心脏病需

行二期手术治疗；先天性心脏病术后不满 3月；川崎病及

病毒性心肌炎病情稳定时间不足 6月；严重心律失常等情

形患者。

是 否

7

肾脏疾病：急性肾小球疾病；急性泌尿系感染；急性肾损

伤（肾功能在 48 小时内突然减退，血肌酐 SCr 绝对值增

加≥26.5umol/L，或血肌酐 SCr 较基线升高 50%，或尿量

≤0.5ml/kg.h 持续≥6小时）；肾移植术后 6月内；慢性

肾脏疾病活动期（如肾病综合征 NS、狼疮性肾炎 LN、紫

癜性肾炎 HSPN 等急性活动期）等情形患者。

是 否

8

肝脏疾病：急性肝功能异常；肝病有出血倾向；慢性肝病

伴重度肝功能异常；肝功能衰竭；肝移植术后 6个月内等

情形患者。

是 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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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
免疫系统疾病：免疫系统疾病（如系统性红斑狼疮、幼年

特发性关节炎、干燥综合征、多发性硬化、类风湿性关节

炎、炎症性肠病等）活动期患者；先天性或获得性免疫缺

陷病患者，建议由专科医生评估是否接种。

是 否

10

遗传代谢及内分泌疾病：氨基酸代谢病（如尿素循环障碍

伴血氨异常）；脂类代谢缺陷病（如原发性肉碱缺乏症）；

糖原累积病（伴血糖控制不稳定）；或存在高脂血症、高

尿酸血症、高乳酸血症；未控制的甲状腺功能亢进者；先

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伴电解质紊乱；糖尿病伴急性并发

症（如酮症酸中毒、高渗状态、乳酸酸中毒等）；糖尿病

血糖控制不稳定等情形患者。

是 否

11

血液系统疾病：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（ITP）、免疫性

溶血性贫血病情未控制或停用免疫抑制剂未满 1年者；出

凝血疾病未控制者；接受抗凝治疗者；再生障碍性贫血停

用免疫抑制剂未满 1年者；淋巴增殖性疾病停药未满 1年

者；重度中性粒细胞减少期（中性粒细胞计数

<0.5*10^9/L)患者。

是 否

12
肿瘤性疾病：淋巴瘤、白血病、恶性肿瘤接受化疗、放疗、

免疫治疗期间以及停止化疗、放疗未满 1年者。
是 否

13
生物制剂：接受生物制剂治疗（如利妥昔单抗等）患者，

应在停药至少 6个月后再评估是否接种。
是 否

14
移植状态：器官移植状态；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未满一年；

移植后 CD4 细胞计数未恢复正常等情形患者。
是 否

15

术后状态：介入治疗或外科手术治疗后病情不稳定（如术

后有严重并发症或后遗症）；或仍需要放疗或化疗等情形

患者。

是 否

16 既往新冠肺炎病毒感染（确诊或无症状）6个月内者。 是 否

17 临床医师或接种工作人员认为不适合接种者。 是 否

18 疫苗说明书提及的接种禁忌。 是 否

备注：该表须配合《广东省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》（通用版第二版）同时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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